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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村级公益性基础设施管护的对策
乔红花

和管护。三是村民认为建不建是村庄的

事，管不管是村干部的事，好不好用无

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且使用过

程中也不注意保护和珍惜，破坏公共财

物的情形屡见不鲜。

2.管护主体单一，长期效益观念

尚未建立。村级公益性项目管护责任在

村级，管护主体是村集体，这种单一主

体的管护方式，让原本经济薄弱、捉襟

见肘的村集体经济无力负担。开展管护

工作的村庄一般以看管、修补为主，侧

重运转费用的均摊或村集体负担，运

营、效益观念尚未建立。一是由于产权

移交不彻底。目前，村级公益性基础设

施基本明确资产所有权归村级，但是建

设过程、建成移交缺乏村级尤其是村民

的有效参与，造成产权交付不彻底，村

民对基础设施的归属感不强。二是由于

受益主体、使用主体和所有者主体不对

称。所有者是村集体，使用者是全体村

民，真正受益的只有部分村民，农村“谁

使用谁负责”的惯性思维造成管护措施

滞后。

3.管护机制不健全，长效机制尚未

建立。农村公益设施项目完工移交后，

本应形成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受益农

民共同管护的局面，但在现实工作中，

管护主体缺位，管护方式粗放，管护标

准缺乏，管护资金不足，管护队伍未建

立，都造成村级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疏

于管、没钱管、没人管，管护各方都不

愿投入新的资金和精力，从而形成了基

层无暇管，村级组织无力管，农民不愿

管的窘况。

4.管护措施粗放简单，专业化管护

举步维艰。当前农村各项工作主要靠村

两委干部，而村干部人手少、工作量大，

没有精力也没有专业知识进行管理和养

护，现有的管护也主要侧重筹集设备运

转、维修费用，疏于设施的日常维护保

养和效益发挥，修修补补又三年的状况

普遍存在，管护措施简单粗放，聘请专

门人员又受资金短缺影响，专业队伍因

市场份额小、布点分散不愿意介入，市

场化、专业化难以推进，导致管理脱节、

养护滞后。  

5.部分项目管护真空，村级管护

资金压力大。调研发现，农村农田水利、

自来水等地下管网逐步增多，受专业性

不足、资金短缺、工作量大等因素所限，

村级对地下管网的管护基本处于真空，

没有有效的管护措施，不到瘫痪不维

护，使得这些项目使用年限大幅缩短，

使用效益大打折扣。此外，在一些村子，

财政专项资金投向还停留在项目建设

层面，在公共基础设施管理养护方面还

缺乏专项配套资金，加之镇村没有能力

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管理养护，村民自筹

资金难度大，导致养护资金来源渠道不

宽、经费不足。 

近年来，随着各级财政投入村级公

益事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增加，大量

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

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农村基本

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如何运行好、

管护好这些项目，发挥好这些项目的长

期效益，成为当前加强村级公益事业建

设不得不思考的问题。通过对青岛市农

村公益性基础设施管护情况进行调研，

本文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以期对该

项工作有所借鉴。

一、村级公益性基础设施管护

存在的问题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但村级管护措施仍显滞后 ：重建设、轻

管理，重使用、轻维护，重眼前、轻长远

等问题普遍存在，有些项目基本处于自

然损耗状态，部分村庄管护问题比较突

出，导致设施使用寿命和使用效益大打

折扣。

1.宣传力度不够，管护意识淡薄。

基层部门单位只重视项目申报和建成

效果宣传，对于管护措施宣传少，要求

低，项目建设与村庄管护、村民参与脱

节，管护意识普遍不强。一是重城区、

轻村镇的惯性思维仍然存在，对广大农

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关注度不够。二是

村级管护意识不强，设备不坏就转，转

不动就修，对建设项目疏于保养、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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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村级公益性基础设施

管护的建议

1.强化管护宣传，营造管好用好

农村公益设施的良好氛围。农村公益设

施 “三分建、七分管”，针对个别项目单

位存在的“重建轻管”，甚至“只建不管”

现象，强化管护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宣

传墙、黑板报、村务公开栏、电话短信、

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积极宣传村级公

益性项目管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让群

众自觉地参与到项目建设和管护中来，

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管护意识，形成建

管并重的共识。

2.提前设计管护措施，加强源头

控制。一是村级议事、申报环节要明

确项目建成的管护措施和资金来源。

二是项目立项多倾听农民需求，将政

府 想 建 什 么 和 农 民 需 要 什 么 紧 密 结

合，发挥好村民民主议事的主体意识，

提高村民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要性

和公益性的认识，参与、配合并支持

做 好 项 目 管 护。三 是 完 善 项 目 设 计，

利于后期管护。设计要深入现场，让

项目设计更合理，更实用，兼顾农村

生产生活特点，满足村民的基本需求，

便于村民使用。

3.加 大 资 金 投 入，建 立 管 护 资

金保障机制。一是探索建立专项管护

基金。可在项目招标结余资金中提取

10% 左 右 的 资 金，建 立 管 护 基 金，纳

入区（市）财政预算管理，用于项目运

行管护补贴，专款专用。二是探索建

立包含管护资金的一揽子报价招标制

度。目前，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基本采取

招标方式施工，建议完善村级项目招

标文件商务条款，可以载明中标施工

单位需负责竣工后一定年限的管护责

任，发挥施工单位的专业技术优势。三

是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激励引导作用，

多渠道筹措管护资金，鼓励有条件的

村集体经济加大投入，探索建立区级

补一块、镇级拿一块、村庄出一块、居

民收一块、企业帮一块的资金筹集模

式，激励村民筹资筹劳开展项目管护，

保障管护经费渠道通畅。四是提高项

目经营效益，为项目管护提供基本保

障资金。如黄岛区东漕汶村因地下水

污染筹资新购净水设备一套，专人看

护每日定时供水，对村民按月定量供

应，对租户或者邻村村民低价有偿供

应，每年可收入近万元，有效解决了设

备运转、检修、看护人工时费等费用，

实现了用养结合、高效运转。

4.完善管理制度，建立村级公益

性项目管护长效机制。一是完善管护

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和 2014 年“中

央一号文件”对农村管护制度有创新

性的部署，提出“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

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

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

护”，应研究落实这一管理要求，对现

有的管护制度进行补充、修订和完善，

并分门别类制定出各类项目管护的具

体制度和办法，发挥村民的聪明才智

和村规民约的自律作用，提高管护制

度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二是建立健

全管护组织架构，加强对农村公益设

施工程建后管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层

层制定和落实农村公益设施项目管护

措施、管护标准和管护责任。三是加强

政府引导，明确基层政府和村级的管

护职责，构建城乡公共基础设施管护

一体化管理机制。各级政府要强化顶

层设计，统筹现有的资源优势，对适合

的项目和具备条件的村庄可纳入市政

和城市建设管护范围，并逐步实现公

共基础服务设施管护全面覆盖。四是

按照收益成本负担、村集体经济负担、

谁受益谁负担等原则，调动村民、收益

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各方面的

积极性，实现自我服务、自我管理。探

索建立属地化的村级专业综合管护队

伍，进一步发挥农民自我管理的主体

作用，有效解决政府投入建、村级没钱

管的现实问题。五是探索村级管护有

效做法。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完

全依靠政府承担农村基础设施管护责

任是不现实的。建议借鉴城市社区管

理经验，改变现有村集体单一管护责

任主体的现状，引导村级完善村规民

约，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讲

求实效，大力推行各种形式的村民参

与式管理，研究建立职责明晰、合理分

担、运转高效的项目管护机制。六是

探索市场化、专业化运作。按照使用

用途，将村级公益性设施分为公共基

础设施、农业生产服务、农民生活服务

等大类，结合城镇化建设和农村新型

社区建设规划和运行管理要求，对具

备一定条件的农村污水、垃圾、环境美

化等环卫类公益项目探索实施市场化、

专业化运作，并逐步推广到其他公益

性项目运行和管护，建立长效机制。七

是加强考核评价。将项目建设和管护

并重作为项目申报审核、考核评价的

一项重要内容，采取定期与不定期、全

面检查与重点检查、明察与暗访相结

合的监督考核机制，逐级逐人明确工

作职责，完善奖惩激励机制，有效地激

发村级做好项目管护的工作热情，确

保项目建设成效。

5.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壮大村级

自我发展自我管护的能力。农村集体投

入是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和管护资金

的重要来源，做好管护关键是村级有长

期、相对固定的收入，增强村集体的造

血活力和能力。探索村级公益性基础建

设和管理的市场化、民营化，实现滚动

式发展。要统筹村级现有的资源，对现

有村级公益设施、公共资源等以拍卖、

租赁、转让、冠名、股份制、承包等方式

经营和运行，筹集管护资金，提高项目

效益运转。

   （作者单位 ：山东省青岛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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